
第 143号

《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〈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

办法〉 的决定》 已经 2022 年 12 月 2 日长沙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

1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市 长

2022 年 12 月 19 日

长沙市人民政府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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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《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

管理办法》的决定

为进一步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，市人民政府决定对

《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 124

号）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将第一条修改为“为了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，保

障物业共有部分的正常使用，维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所有权人的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湖

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 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”

二、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“本办法所称物业专项维修资

金，是指专项用于物业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的维修、更新和改造

的资金。”

三、将第三条修改为“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行专户存

储、专款专用、所有权人决策、政府监督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”

四、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“市财政、审计、行政审批服务

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工作。”

将第三款修改为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乡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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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，负责物业专项维修资

金的相关工作。”

五、将第六条第一款、第二款合并修改为“首期物业专项维

修资金，由物业买受人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前存入物业专

项维修资金专户。房屋竣工后尚未售出和建设单位自留的物业，

由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备案前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。房地

产开发企业不得代收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。”

将第三款作为第二款，修改为“自建、代建的房屋，首期物

业专项维修资金由房屋所有权人在竣工验收备案前存入物业专项

维修资金专户。”

六、将第八条中“业主所有”修改为“业主共有”。

七、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“以上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

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

表决，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

过半数的业主同意。”

将第四款作为第三款。

将第三款作为第四款，修改为“物业所在地的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对业主大会

会议进行指导。”

八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“业主大会自行管理物业专项维修资

金期间，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

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，并经参与表决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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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，业主

大会可以申请管理机构重新代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。”

九、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“业主分户账面物业专项维修

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百分之三十的，应当及时续交。续交的物

业专项维修资金可以一次性交存，也可以随物业管理费逐月交存。”

将第三款修改为“由业主大会自行管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

的，续交方案由业主大会依法决定。”

十、将第十八条中“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”修改为“共

有部分”；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修、更新和改造”。

十一、将第十九条中“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”修改为

“共有部分”；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修、更新和改造”。

十二、将第二十条中“物业服务企业”修改为“物业服务

人”；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修、更新和改造”；“经物

业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

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”修改为“由物业

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

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，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

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”。

十三、将第二十一条中“物业服务企业”修改为“物业服务

人”；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修、更新和改造”；“使用

方案经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

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”修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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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使用方案由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

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，并经

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

主同意”；“区建设 （房产） 主管部门”修改为“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”。

十四、将第二十二条中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

修、更新和改造”；“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

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”修改为“由物业管理

区域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

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，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

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”；“单项物业维修和更新、

改造项目费用在三万元以下”修改为“单项物业维修、更新和改

造项目费用在五万元以下”。

十五、将第二十三条中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

修、更新和改造”；“消防、电力、供水、供气系统出现功能障碍

或者部分设备损坏严重等重大安全隐患或者紧急情况的”修改为

“消防、电力、供水、排水、供气系统出现功能障碍或者部分设备

损坏严重等重大安全隐患或者紧急情况的”；“其他发生危及人身

安全和房屋使用安全的紧急情况”修改为“其他发生危及人身安

全、房屋使用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”。

十六、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“由管理机构代管物业专项维修

资金的，发生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时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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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物业服务人、业主委员会或者相关业主向区住房和城

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依照相关规定需要检测、鉴

定的，还应当提交相关资质单位出具的书面检测、鉴定意见；

（二）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立即组织

相关单位现场勘察；

（三） 经勘察需要维修的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通知物业服务人、业主委员会或者相关业主立即组织维修，并由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物业管理区域和维修项目的显

著位置进行公告，管理机构按照核实的维修费用百分之五十划转

到维修单位；

（四） 维修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将维修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和维修项目的显著位置公示，

公示期不得少于七日，公示期满后，管理机构将维修费用余额划

转到维修单位。”

十七、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“由业主大会自行管理物业专项

维修资金的，发生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时，物业服务人或者相

关业主应当报业主委员会确认，由业主委员会预先拨付部分物业

专项维修资金。物业服务人或者相关业主应当组织抢修，并由业

主委员会在物业管理区域和维修项目的显著位置进行公告。维修

项目竣工验收后，业主委员会应当将维修情况在物业管理区域和

维修项目的显著位置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七日，公示期满后，

将维修费用余额划转到维修单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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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“发生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

时，物业服务人、业主委员会或者相关业主未按规定实施维修、

更新和改造的，物业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可以组

织代修。工程竣工后，物业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持工程验收合格证明、维修发票等材料到管理机构或者业主委员

会办理付款手续。”

十九、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“物业项目维修、更新和改造费

用三万元以上的，应当经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进行

造价审核，审核费用列入维修、更新和改造成本。”

二十、将第二十八条中“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”修改为

“共有部分”；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修、更新和改造”；

“物业服务企业”修改为“物业服务人”。

二十一、将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“在保证物业专项维修

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，可以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用于购买国债。”

将第二款修改为“利用业主交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购买国

债的，应当经业主大会同意；未成立业主大会的，应当由专有部

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

参与表决，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

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。”

二十二、将第三十条第三项中“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”修

改为“共有部分”；第四项中“共用设施设备”修改为“共有部分”。

二十三、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“房屋所有权转让时，业主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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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向受让人说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和结余情况，该房屋分户

账中结余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过户。”

二十四、将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“由管理机构代管物业

专项维修资金的，应当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。”

二十五、将第三十六条中“区建设 （房产） 主管部门”修改

为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”。

二十六、将第三十八条中“区建设 （房产） 主管部门”修改

为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”。

二十七、删除第三十九条第三款。

二十八、将第四十条中“维修和更新、改造”修改为“维

修、更新和改造”。

二十九、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“本办法所称物业共有部分是

指根据法律、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，由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

或者部分业主共有的部分。”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长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

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长沙警备区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市人民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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